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流程
(对于首次办理登记的企业只涉及一、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
一、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

（一）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时，应根据本企业工商注册地址和企业性质，按照第三部分明确的受理部门和场所办理，提交下列文件材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个人独资、合伙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2、《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商务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外资企业提供政府主管部门对合同章程的批准文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企业章程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非企业法人免提交）；
4、《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报关单位管理人员情况登记表》；
5、《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6、《税务登记证》（国税）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7、银行开户证明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8、报关专用章印模。椭圆形，50×36,中间是五角星，最下头是“报关专用章”五个字，上头一圈是企业名称。

9、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10、企业公章、法人私章
（二）办理注册登记程序
1、注册海关依法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形式审核，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1）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申请材料仅存在文字性、技术性或者装订等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并且由申请人对更正内容予以签章确认。
（3）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由注册地海关向申请人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


（三）办事时限和收费
海关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手续，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内容变更


（一）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单位名称、企业性质、企业住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海关注册登记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工商营业执照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注册海关提交下列文件材料，办理变更手续：
1、已变更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个人独资、合伙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2、《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
3、已变更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商务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外资企业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4、已变更的《税务登记证》（国税）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5、已变更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6、新的“报关专用章”印模（企业变更企业名称时提交）；
7、《企业管理人员情况登记表》（企业变更管理人员时提交）。
（注：如企业变更地址属特区内、外间的迁移或保税区及出口加工区内、外间的迁移，需交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按照注册程序重新办理注册，同时须提供原主管海关关于“是否办结海关手续”的证明文件。如果企业性质变更也须交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按照注册程序重新办理注册，同时须提供原主管海关关于“是否办结海关手续”的证明文件。）


（二）办理注册登记变更程序
注册海关按照上述第五部分第一条第（二）款第1项明确的程序受理申请，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由注册地海关向申请人出具相应的受理回执。
申请人凭回执按照指定时间到注册地海关领取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


（三）办事时限和收费
海关应在当日完成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内容的变更手续，不收取任何费用。


三、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换证


（一）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限为三年，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应在有效期限（具体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封二）届满前三十日向注册海关提交下列文件材料到办理换证手续，否则按照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程序重新办理注册登记：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个人独资、合伙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2、《对外贸易经营者登记备案表》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商务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限外商投资企业提交）；
4、《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
5、《报关员情况登记表》（无报关员的免提交）；
6、《报关单位管理人员情况登记表》。


（二）办理注册登记程序
注册海关依法按照上述第五部分第一条第（二）款第1项程序受理申请，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由注册地海关向申请人出具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


（三）办事时限和收费
海关应在当日完成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内容的变更手续，不收取任何费用。


四、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销


（一）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在办结有关手续后，应当依法办理注销注册登记手续：
1、破产、解散、自行放弃报关权或者分立成两个以上新企业的；
2、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
3、丧失独立承担责任能力的；
4、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失效的；


（二）报关单位办理注销注册登记手续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1、企业申请注销海关注册登记并经法人签章的书面报告；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原件；
3、提前终止协议、提前解散的外资企业还须提供商务部或其授权机关批准企业提前终止协议（合同）、提前解散的批准文件的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4、协议期满并不再续期的企业还须提供企业董事会关于不再延长企业经营期限的董事会决议的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如海关核实申请人尚未办结所有海关手续的，应告知申请人办结所有海关手续后，再行注销。


（三）办事时限和收费
海关应在当日完成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的注销手续，不收取任何费用。

